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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若干问题之探讨 

李希慧 

我国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一种走私犯罪，即第116条的走私罪，这一罪名下包括了走私任何物品的

行为。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同年4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提高了走私罪的法定刑，其他方面未作任何修改。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同日施行的《关于

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对1979年《刑法》关于走私罪的规定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与补充，其中一个重要的

修改就是对走私毒品、武器、弹药、伪造的货币；走私文物、珍贵动物及其制品、黄金、白银或者其他贵

重金属；走私淫秽的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书刊或者其他淫秽物品；走私上述物品以外的货物、

物品的行为分条进行了规定，并确定了不同的法定刑。但当时《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仍然认为只有一个

走私罪，并没有根据走私对象的不同确定不同的罪名。修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

法》）对走私犯罪的规定在总体构架上沿用了《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的做法，即继续分条规定走

私不同对象的犯罪及其法定刑。《刑法》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根据《刑法》的规定，将走私犯罪确定为9个罪名，其中《刑法》第

153条所规定的走私特定物品以外的货物、物品的犯罪行为，被命名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本文拟对走

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若干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定义 

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定义，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述： 

1.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指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除武器、弹药、核

材料、假币、贵重金属、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贵植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以外的其他货物、物品进出

境，偷逃应缴关税数额较大的行为。[①] 

2.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指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运输、携带、邮寄除武器、弹

药、核材料、假币、贵重金属、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以外的货物、物品进出

境，情节严重的行为。[②] 

3.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指违反海关法规和对外贸易管理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运输、携带

或者邮寄除国家禁止进出口的武器、弹药、核材料、伪造的货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

品、淫秽的影片、录像带、图片、书刊或者其他淫秽物品、毒品以及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黄白银和其他

贵重金属以外的其他货物、物品进出国（边）境，偷逃应缴税额5万元以上的行为。[③] 

上述三个定义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分歧之一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违反

的是一方面的法规还是两方面的法规。第一、二种定义均认为本罪违反的是海关法规，而第三种定义则认

为本罪违反的是海关法规和对外贸易管理法规。分歧之二是“非法”二字有无必要出现在定义之中。第一

个定义中没有“非法”二字，而第二、三个定义均将“非法”作为“运输、携带、邮寄”的定语。分歧之

三是构成本罪的“度”的标准的表述问题。第一种观点使用的是“偷逃应缴关税数额较大”；第二种观点

使用的是“情节严重”；第三种观点则是“偷逃应缴税额5万元以上”。 

对于第一个分歧问题，笔者赞成单一法规的主张。因为普通货物、物品是国家允许进出境的物品，走

私普通货物、物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偷逃应缴税款上，偷逃应缴税款的结果是使国家税收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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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损失。在走私普通货物、物品进境的情况下，由于偷逃了应缴税款，就使得货物、物品能以低廉的

价格冲击境内的市场，扰乱市场秩序。将对外贸易管理法规作为本罪违反的法规之一，没有什么实际意

义。 

对于第二个分歧问题，笔者认为“非法”二字纯属多余。因为前面“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

等内容，已经表明了“运输、携带、邮寄”的非法性，再加上“非法”二字，实乃重复。 

对于第三个分歧问题，笔者认为直接引用《刑法》条文的用语更合适，因而第三种观点是可取的。第

一种观点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构成犯罪的法定起点标准“偷逃应缴数额5万元以上”表述为“偷逃应缴关

税数额较大”，第二种观点则用“情节严重”替代“偷逃应缴税额5万元以上”，这些做法并不科学，有弄

巧成拙之嫌。因为：（1）“偷逃应缴关税税额较大”是相对于“偷逃应缴关税数额巨大而言”的，而《刑

法》第153条中既没有“偷逃应缴关税数额较大”的用语，也没有“偷逃应缴关税数额巨大”的表述，凡涉

及数额都是用具体数字表示的，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抽象的用语代替具体的数字是不恰当

的。（2）《刑法》第153条的原文是“应缴税额”，这一表述与“应缴关税税额”虽然只有二字之差，但

其外延却有属种之别。应缴税额，是指进出口货物、物品应当缴纳的进出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的

税额[④]，应缴关税税额只是应缴税税额的一部分，用“应缴关税税额”代替“应缴税额”，人为地缩小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范围。“情节严重”是一种抽象的表述，其外延甚广，不限于某种特定的情况。

用“情节严重”这一模糊的用语取代法定的“偷逃应缴数额5万元以上”这一明确的表述，会使人们对此产

生歧义。并且，第三种定义有表述不够精练之弊。 

据上所述，笔者认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指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

寄除武器、弹药、核材料、假币、贵重金属、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以外的货

物、物品进出境，偷逃应缴税额5万元以上的行为。 

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界限辨析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 

区分本罪与非罪的界限，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看偷逃的应缴税额。偷逃应缴税额达到5万元

以上的，构成犯罪；尚未达到5万元的，则属于一般的违法行为。第二，看法行为人主观上有没有走私的故

意。有走私故意者，可构成犯罪；否则，不能构成犯罪。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直接向走私人收购走私

进口的普通货物、物品的行为是否定走私罪，必须查明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是走私人以及自己收购的是走

私进口的物品。行为人主观上对上述内容明知的，构成犯罪；不明知的，则不能构成犯罪。三是看行为人

有无牟利，这主要是针对《刑法》第154条规定的行为而言的。根据《刑法》第154条的规定，未经海关许

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批准进口的来料加工、来料配件、补偿贸易的原材料、零件、制成品、设

备等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的；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特定减税、免税进口的货

物、物品的货物、物品，在境内销售牟利的，才能构成犯罪。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牟利”是构成犯罪的

必备条件，如果行为人实施了销售有关货物、物品的行为，但并未牟利，则不能构成犯罪。 

（二）本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 

1.本罪与走私特殊物品犯罪的界限 

《刑法》除规定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外，还规定了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

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

罪、走私淫秽物品罪、走私固体废物罪等走私特殊物品的犯罪，本罪与这些犯罪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的对

象不同。凡是走私《刑法》有关条文所规定的特殊物品，符合有关犯罪构成要件的，按有关走私特定物品

的犯罪定罪处罚。 

2.本罪与骗取出口退税罪的界限 

根据《刑法》第204条的规定，骗取出口退税罪，是指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

税，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与该罪都是故意犯罪；犯罪主体都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都涉及出

口和国家税收。二者的区别表现在：（1）客体不同。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对普通货物、物品进出口监管、征

收税的制度；后罪的客体则是国家的出口退税制度。（2）客观方面不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海关

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货物、物品进出境，偷逃应缴税额5万元以上的行为；而后罪的客观方面则表现

为采取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三）本罪共犯与非共犯的界限 

《刑法》第156条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

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这是关于帮助型共犯的规定。根据这一规

定，构成本罪的帮助型共犯，既要求行为人实施了为本罪的罪犯提供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或



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行为，也要求行为人与罪犯有通谋，只有上述帮助行为而没

有与罪犯通谋的，不能构成本罪的帮助型共犯。通谋，是指相互沟通、谋划，是一种积极的行为，既可以

是在走私犯罪分子实施走私行为之前与其通谋，也可以是在走私犯罪分子实施走私行为之中与其通谋，但

不包括彼此心照不宣的情况。如果行为人知道他人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罪犯而为其提供了有关帮助，

但并没有与其沟通、谋划，那就不能按本罪的共犯处理。提供贷款，是指从事贷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

融机构或者其工作人员，按有关贷款的手续将现金贷给走私犯罪分子用于走私活动。提供资金，可以是银

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或者其工作人员将金融机构的资金提供给走私犯罪分子从事走私活动，也可以是其他

单位或个人将自己单位所有或者个人所有的资金提供给走私犯罪分子用于走私活动。理论上有人将提供资

金的主体限定在金融机构的人员的范围内[⑤]，也有的将资金限制在单位资金的范围内[⑥]，这都是片面

的，会导致放纵犯罪的结果。提供帐号，是指单位或者个人将本单位或自己已有的帐号或者开设新的帐号

供走私犯罪分子用于走私活动。提供发票，是指为走私犯罪分子提供可作为记帐、纳税、报销等凭证的写

有售出商品名称、数量、价格、日期等内容的发票或者空白发票。提供证明，是指为走私犯罪分子提供运

输、收购、贩卖走私货物、物品所需的有关证明，如进口许可证、商检证明等。提供运输方便，是指为走

私犯罪分子提供运输走私货物、物品的各种工具、运输准运证等。提供保管方便，是指为走私犯罪分子存

放走私货物、物品提供存放仓库或者其他场所，或者代为储存、保管。提供邮寄方便，是指海关、邮电工

作人员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帮助走私犯罪分子将国家禁止进出境或者超过国家规定进出境限量的物品邮寄

进出境。提供其他方便，是指为走私犯罪分子提供上述方便以外的各种便利，如提供走私货源的信息、走

私物品的销路信息等。 

（四）一罪与数罪的界限 

1.一人既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又走私其他特定物品的是按一罪还是按数罪处理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的走私对象往往是不确定的，走私什么方便就走私什么，走私什么获利大就

走私什么，所以，一人既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又走私文物、淫秽物品等数种不同对象的情况并不少见。

以前，由于走私罪是一个罪名，因此，无论一人走私多少种对象，都只按一罪定罪处罚。现在，由于《刑

法》将走私罪具体分为几种犯罪，因此，对于一人既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又走私其他特定物品的案件就

存在着是按一罪处理还是按数罪处理的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对于上述情况应按数罪实行并罚。[⑦]笔

者认为，对于上述情况，不能一律按数罪实行并罚，而应该分别情况作不同的处理：如果一人一次性地既

走私了普通货物、物品，又走私了其他特定物品，则属于一行为触犯数个罪名，成立想象数罪，应按其中

的一个重罪定罪处罚；如果一人一次走私了普通货物、物品，另一次走私了其他特定物品，则应按走私普

通货物、物品罪和有关的走私特定物品的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2.《刑法》第157条第2款的适用 

《刑法》第157条第2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本法第277条规定的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根据这一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犯

罪分子，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走私的，按本罪和《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实行并罚。对“以暴

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有人解释为是指除武装掩护走私外的，行为人以暴力、威胁的方法抗拒海关、

边防缉私人员依法对进出境的货物、物品行使监督、检查的行为。[⑧]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即武装

掩护走私者在缉私人员对其缉查时使用武器抗拒缉查的，是否按数罪并罚。上述解释实际上将这种情况排

除在数罪并罚的范围之外，笔者认为这有所不妥。因为暴力既包括使用棍棒、大刀、匕首、拳脚，更应包

括使用武器，使用武器是最严重的暴力，将使用武器排除在暴力之外偏离了暴力的本意。同时，如果对采

取使用武器以外的暴力抗拒缉私的情况按数罪并罚，而对使用武器抗拒缉私的情况不按数罪实行并罚，也

会导致适用《刑法》的不协调。作出上述解释的论者也许认为，《刑法》第157条第2款规定了“武装掩护

走私的，依照本法第151条第1款、第4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对武装抗拒缉私者，可适用此款的规定处理。

但“武装掩护走私”与“武装抗拒缉私”是两种不同的表述，不能混为一谈。总之，既然使用武器属于暴

力，那么使用武器抗拒缉私就属于暴力抗拒缉私，对此，就应适用《刑法》第157条第2款的规定实行数罪

并罚。所以，对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又使用武器抗拒缉私的，应按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与妨害公务

罪实行数罪并罚。《刑法》第157条第2款中的“威胁”，其含义应该与《刑法》第277条妨害公务罪中“威

胁”的含义保持一致，既可以是以暴力相威胁，也可以是以揭发隐私等相威胁。 

三、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处罚 

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处罚，值得研究的有以下问题： 

1.如何解释“多次走私未经处理” 

《刑法》第第153条第3款规定：“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



处罚。”多次走私，是指二次以上走私；未经处理，有人将其解释是指未受到行政执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

处理。如果其行为受到某一机关处理过，不管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都不属于未经处理之列。但是，

受到错误处理的除外，即受到错误处理的，仍属未经处理。[⑨]笔者认为，对“未经处理”的解释，值得

进一步研究。上述解释为走私分子留下了可乘空隙。走私分子为了逃避刑事追究，采取一种被缉私部门称

之为“蚂蚁搬家”的方式进行走私，即每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均不满5万元，抓住了一次，受

到了行政处罚，处罚之后仍可继续进行走私，又抓住了还是只能给予行政处罚，这样，就可以一而再、再

而三地进行走私活动，走私活动就会禁而不止。如果将“未经处理”解释为是指未经刑事处理，就会改变

这种现状，使走私犯罪分子无隙可乘。 

也许有人认为一事不能两罚，对走私分子作了行政处罚后再给予刑事处罚，违背了“一事不两罚的原

则”，对当事人也不公平。笔者认为，处理案件应该本着有利于维护社会利益和预防犯罪的原则进行，

“一事不两罚”应是指同一行为不能两次受相同性质的处罚，受到行政处罚后再予以刑事追究不属于一事

两罚的情况。国家工作人员犯罪都是先受行政处分，再受刑事追究。何况一个人第一次的走私行为因不构

成犯罪而受到行政处罚，之后又实施走私行为，两次合起来达到了构成犯罪的标准，对此按犯罪追究刑事

责任，并不是典型的一事两罚。至于对当事人的公平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对走私分子的行政处罚通常

是罚款，先前罚款的数额可以从判决所确定的罚金数额中扣除，这就没有什么不公平了。需要指出的是，

未经处理的走私行为必须是没有过追诉时效的，才可以累计处理，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在累计之列。 

2.《刑法》第157条第1款的适用 

《刑法》第157条第1款规定：“武装掩护走私的，依照《刑法》第151条第1款、第4款的规定从重处

罚。”对于这一规定，理论上曾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对武装掩护走私的行为，要按走私罪中最严重

的行为定罪，并且从重处罚。[⑩]这就意味着对武装掩护走私行为应按《刑法》第151条规定的走私犯罪定

罪，并从重处罚。有的认为，武装掩护走私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因此，对武装掩护走私的，应统一定武装

掩护走私罪。[11]也有人认为，对武装掩护走私行为，既不能按《刑法》第151条规定的走私犯罪定罪，也

不能按武装掩护走私罪定罪，而是应根据走私的对象分别定不同的罪，只是量刑要根据《刑法》第151条第

1款、第4款的法定刑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将武装掩护走私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因

此，上述第二种观点已被否定。那么，上述第一种观点是否成立呢？答案应是否定的。因为：其一，《刑

法》第157条只是规定，对武装掩护走私的，依照《刑法》第151条第1款、第4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而没有

说按《刑法》第151条第1款、第4款定罪并从重处罚。其二，武装掩护走私的对象是不同的，将武装掩护走

私第151条第1款所列举的物品以外的物品的行为按该条款规定的走私犯罪定罪，实属风马牛不相及。因

此，上述第三种观点是可取的，现在已成为通说。据此，对武装掩护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行为应定走私

普通货物、物品罪，但应适用第151条第1款、第3款的法定刑并从重处罚。即对自然人武装掩护走私普通货

物、物品的，应在以下刑罚幅度内从重处罚：（1）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

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第151条第1款）；（2）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151

条第4款）。 

将《刑法》第157条第1款适用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第一，武装掩护走私

普通货物、物品，是否要求偷逃应缴税额达到5万元以上才能构成犯罪。笔者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条

文中所讲的是“武装掩护走私的，依照《刑法》第151条第1款、第4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而不是表述为

“武装掩护走私，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51条1款、第4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刑法》第157条的

规定实际上是对武装掩护走私普通货物、物品这种特殊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件进行

了修改，不要求具备偷逃应缴税额5万元以上这一要件。立法者作这样的规定，是鉴于武装掩护走私本身具

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如果还要求偷逃应缴税额达到5万元以上才能构成犯罪，那显然是不合理的。第二，

第157条第1款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单位武装掩护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案件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笔者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条文中的“武装掩护走私”不能排除单位武装掩护走私的

情况。由于《刑法》第151条第1款、第4款都没有单位刑罚的规定，所以对实施武装掩护走私的单位只能适

用《刑法》第153条第2款的规定处罚。但对于实施武装掩护走私的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应按《刑法》第151条第1款、第4款的规定从重处罚。鉴于《刑法》第153条第2款所确定的单位

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直接责任人员的刑罚较自然人犯该罪的刑罚轻，因此，对单位武装掩护走私普

通货物、物品案件中的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应比自然人实施同样的武装掩护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行为的

处罚轻。 

  （本文原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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